
1.检查单： 

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《药品零售检查单》 

2.检查项： 

精神药品及毒性药品经营行为 

3.检查内容： 

检查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企业是否存在违法储存、销售

或者销毁第二类精神药品的行为 

4.检查标准： 

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》 

第三十二条　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企业应当凭执业医

师出具的处方，按规定剂量销售第二类精神药品，并将处方

保存 2年备查；禁止超剂量或者无处方销售第二类精神药品；

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第二类精神药品。 

第四十九条　第二类精神药品经营企业应当在药品库

房中设立独立的专库或者专柜储存第二类精神药品，并建立

专用账册，实行专人管理。专用账册的保存期限应当自药品

有效期期满之日起不少于 5年。 

第六十一条　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生产、经营企业和

使用单位对过期、损坏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应当登记造册，

并向所在地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销毁。药品监督管理

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 5日内到场监督销毁。医疗机构

对存放在本单位的过期、损坏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，应当按



照本条规定的程序向卫生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由卫生主管部

门负责监督销毁。 

　　对依法收缴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，除经国务院药

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批准用于科学研究外，

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销毁。 


